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明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联合审查消防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佛山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既有住宅建筑电梯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24〕4号）《佛山市住房和乡建设局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指引〉的通知》（佛建〔2024〕75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佛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理佛山市南海区交通运输局救援大队关于委托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全流程组织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业务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为进一步落实镇（街道）属地管理职能，方便广大市民群众办事，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根据《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8条），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不属于特殊建设工程，无需报住建部门消防设计审查审批事项。
　　二、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函〔2019〕6号）、《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修订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图联合审图操作须知的通知》，施工图设计文件、消防设计审核集中由综合审图机构进行审查并出具综合审图意见书和审查合格书，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承担相应技术审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消防审查意见由建设单位委托的施工图审查机构统一出具（格式详见附件）。
　　三、各镇（街道）在联合审查阶段对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消防技术审查意见作符合性审查，对是否通过施工图审查机构技术审查出具意见。
　　四、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可及时向区住建水务局消防审查股、消防验收股反映。
 　　
附件：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审查合格意见（模板）.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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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明确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联合审查消防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佛山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既有住宅建筑电梯管理办法〉

的通知》（佛府办〔

2024

〕

4

号）《佛山市住房和乡建设局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佛

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工作指引〉的通知》（佛建〔

2024

〕

75

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水务局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佛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理佛山市南海区交通运

输局救援大队关于委托镇人民政府

(

街道办事处

)

全流程组织实施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业务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为进一步落实镇（街道）属地管理职能，方便广

大市民群众办事，

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根据《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

令第

58

条），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不属于特殊建设工程，无需报住建部门消防设

计审查审批事项。

 

  

二、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函〔

2019

〕

6

号）、《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修订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图联合审图操作

须知的通知》，施工图设计文件、消防设计审核集中由综合审图机构进行审查并

出具综合审图意见书和审查合格书，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不再承担相应技术审查。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消防审查意见由建设单位委托的施工图审查机构统一出具（格

式详见附件）。

 

  

三、各镇（街道）在联合审查阶段对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消防技术审查意见作符合性审查，对是否通过施工图审查机构技术审查出具意

见。

 

